
  

 

 

执 行 委 员 会 EB132/15Add.1 

第一三二届会议 2012年 12月 14日 

临时议程项目 8.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 

总干事的报告 

2014年延期标准 

1. 《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了各缔约国“发展、加强和保持”国家核心能力

的时间框架，这些能力在条例附件 1 中作了描述。对绝大多数缔约国而言，这一目标

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15 日。该条例还允许对目标日期做出延长，且有 100 多个缔约国

已经提出了延期两年要求。 

2.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可再次提出为期不超过两年的延期申请。

预计到 2014 年头一次两年延期到期之后，会有很多国家要求再次延期。根据条例规

定，这方面的要求需在遇有特殊情况并且在所提要求得到了新的实施计划的支持时由

总干事批准。为此，WHA65.23 号决议要求总干事“制定并发布标准，使总干事在

2014 年（……）使用，以便决定是否允许作任何进一步延期”。 

3. 秘书处提出的标准以这一增编文件向执行委员会作出报告，以便各会员国在考虑

今后提出延期要求时充分了解所用标准，并使各会员国有机会获得建议和指导。秘书

处在提出这些标准时，努力确保不为任何缔约国全面参与条例带来障碍。同时，这样

做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体激励办法，确保全球健康保障所依俯的国家能力在全世界真

正建立起来。 

秘书处提出的标准 

4. 根据条例所述要求，秘书处提出的第一个标准为缔约国至少在目标日期（对多数

国家而言为 2014 年 6 月 15 日）之前四个月，向总干事提出书面正式要求。这方面要

求必须包含一份说明，解释没有能够发展并且保持国家《国际卫生条例（2005）》能

力所遇到的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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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次，任何要求都必须附有一份新的实施计划，其中包括以下内容：(1)明确并且

具体确定尚缺乏或者尚没有完全达到的能力内容；(2)描述到那时为止为建立这方面能

力所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进展；(3)要采取的一套行动方案以及确保达到能力要求的一

份具体时间框架；以及(4)为实施这些活动所需的技术支持和财务资源估计情况；通过

国家预算对这类资源进行投资的比例；以及需要获得的任何外部支持程度。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6. 请执行委员会注意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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